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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僅等同中國一級城市的人口）市場的渴望，現在竟然形成小對大完全開放、大對小卻半

遮半開的局面，誠然不可思議。 

五、儘管台商在福建開設的網站，可與中國全境網友連線，看似可以經營完整的中國市場，

但這與開放中國全境 ICP 業務經營仍有很大差距。以中國目前消費趨勢，只經營實體通路而缺

乏電子商務的虛擬通路，是很難賺到錢的，台灣零售服務業要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電子商務是

必由之徑。 

六、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基礎，電子商務業最能照顧 B2C 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及 C2C

個人商家，讓中小企業得以和國際級公司平起平坐，應該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最重要一環，

試點開放與台灣業者的期盼有著巨大落差。 

七、中國強調兩岸協商對等，何以台灣可以全面開放電子商務市場，中國卻片面設限？如果

在福建試點就可以經營中國全境的網友網購，那麼中國限制台商在中國其他地區的經營又有何意

義？譬如台商某項產品在北京賣得最好，北京卻不開放當地的 ICP，只允許廠商在福建設立，因

而增加許多成本，豈不怪哉？同時也請問政府，何以中國僅開放福建試點，就沾沾自喜？2012

年初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頒布《電子商務十二五發展規畫》，提出 2015 年電子商務交易規模 18

兆人民幣的規模，台灣難道不該全力爭取商機嗎？ 

八、我們力主政府應積極爭取中國對台灣開放全境電商執照，並解除對台灣電子商務網站的

封鎖，也應對降低認證時間和成本，加速商品流通一併提出主張。更要呼籲中國，ECFA 既要創

造具有兩岸特色的經貿環境，就勿庸自縛於 WTO 的限制，何況台灣已對陸資敞開大門，基於兩

岸公平對等原則，理應對台開放全境 ICP 執照。 

提案人：許添財  陳歐珀  陳其邁 

連署人：潘孟安  許忠信  田秋堇  魏明谷  吳秉叡  

鄭麗君  何欣純  許智傑  楊 曜  李昆澤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孔委員文吉、蘇委員清泉等 20 人，鑑於內

政部預備於全國各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進行收費計畫，最快於明年實施新收費方式及收費路線

，預估每年可為國庫新增收入新臺幣 2.7 億元，但將嚴重損害原住民原有的通行權益。因此本席

爰提案，要求內政部對於具有原住民身份者，除於原住民設立之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實施「

免費通行」以外，並研議於門票收入中，提出部分收益建設地方，以回饋當地民眾。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孔文吉、蘇清泉等 20 人，鑑於內政部預備於全國各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進行

收費計畫，最快於明年實施新收費方式及收費路線，預估每年可為國庫新增收入新臺幣 2.7 億元

，但將嚴重損害原住民原有的通行權益。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內政部對於具有原住民身份者，

除於原住民設立之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實施「免費通行」以外，並研議於門票收入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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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益建設地方，以回饋當地民眾。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查，內政部基於「使用者付費」、「環境永續經營管理」原則，於民國 102 年度編列

13.23 億元（不含人事、行政維持費）以經營各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但日前內政部研議：最

快將於明年（103 年）設置「國家公園收費機制」，以挹注國庫收入。 

二、本席認為，國家公園不應以營利為目的，但若確實實施收費，也應以「便民」為原則，

保障在地民眾「行的權利」。 

三、若內政部預備於各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進行收費計畫，並規劃新收費方式及收費路線

，預估每年可為國庫新增收入新臺幣 2.7 億元。但因此舉將嚴重損害當地之原住民通行權益，本

席爰提案，除要求內政部對於具有原住民身份者實施「免費通行」以外，並研議於門票收入中提

出部分收益，建設地方，以回饋當地民眾。 

提案人：簡東明  孔文吉  蘇清泉 

連署人：廖國棟  王惠美  陳學聖  林滄敏  羅明才  

呂玉玲  顏寬恒  蔣乃辛  鄭天財  詹凱臣  

徐少萍  徐耀昌  蘇震清  邱文彥  楊應雄  

黃志雄  廖正井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文玲：（17 時 1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針對目前國民小學母語教學課程成

效不彰，為提倡多元母語文化，爰要求行政院相關部會於 1 個月內檢討現行母語教學政策，強化

母語教學課程內容，培育母語教學師資，並於半年內擬定相關獎勵方案，鼓勵母語文學作品、流

行音樂創作，提高電視頻道、廣播電台母語節目、母語新聞比重，以示尊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落實多元母語文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黃文玲等 12 人，針對目前國民小學母語教學課程成效不彰，為提倡多元母語文化，爰要

求行政院相關部會於 1 個月內檢討現行母語教學政策，強化母語教學課程內容，培育母語教學師

資，並於半年內擬定相關獎勵方案，鼓勵母語文學作品、流行音樂創作，提高電視頻道、廣播電

台母語節目、母語新聞比重，以示尊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落實多元母語文化。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說明： 

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01 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捍衛文化的多

樣性與尊重人的尊嚴密不可分。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表達思

想、進行創作及傳播自己的作品，世界各國應共同維護少數族群的語言。 

二、語言屬於種族文化的一部分，多語多文化的教育早已成為世界教育的主流，臺灣是個多

語系的社會，2300 萬人民中即有十數種以上的語言，多語系社會也代表著社會不同文化的多元


